附2
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
绩效目标自评表
	（2021年度）


	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
	学生资助补助经费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、教育部

	地方主管部门
	财政厅、教育厅
	实施单位
	广西各级教育局

	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/A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476702.93
	478927.82
	100%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396400
	396400
	  100%

	
	       地方资金
	80302.93
	82527.82
	  102%

	
	       其他资金   
	
	
	

	年度

总体

目标
	年初设定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目标1：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目标2：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。           

目标3：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。

目标4：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。

目标5：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,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，提升就业竞争力。
	目标1：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目标2：激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。           

目标3：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。

目标4：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。

目标5：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,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，提升就业竞争力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
产出指标

	数量指标

	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
	100%
	100%
	

	
	
	
	中职国家助学金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
	100%
	100%
	

	
	
	
	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
	100%
	100%
	

	
	
	
	中职免学费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
	100%
	100%
	

	
	
	
	中职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
	≥850
	825人
	

	
	
	
	中职国家助学金资助面
	≥20%
	27.68%
	

	
	
	
	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
	≥1450
	1508人
	

	
	
	
	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
	≥3%
	3%
	

	
	
	
	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
	≥3.3%
	3.3%
	

	
	
	
	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面
	≥29%
	29%
	

	
	
	
	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
	≥650
	1433人
	

	
	
	
	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面
	100%
	100%
	

	
	
	
	退役士兵考入高校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
	100%
	100%
	

	
	
	质量指标
	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对中职免学费资助学生识别率
	≥95%
	100%
	

	
	
	
	高中阶段职普比
	大体相当
	大体相当
	

	
	
	
	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
	100%
	100%
	

	
	
	时效指标
	奖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
	100%
	100%
	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
	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教育 
	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
	有效减轻了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。
	

	
	
	
	在普通高中及中职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，适当向农村地区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
	是
	是
	

	
	
	
	分配本专科国家助学金时，按规定适当向民族院校或水平较高的高校、农林水地矿油等专业为主的高校倾斜
	是
	是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师生满意度
	≥85%
	85%
	

	
	
	
	家长满意度
	≥85%
	85%
	

	
	
	
	学生、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
	≥85%
	85%
	

	说明
	无。

	注：1．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
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2．定量指标，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。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
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	3．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
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—80%（含）、80%—60%（含）、60—0%
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	    4．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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